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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學生，取得專業技術

及語文證照(書)，提升專業技術能力，特訂定「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學

生技術暨語文專業檢定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在學期間取得本校「專業證照獎勵等級明細表」所訂之校訂或系（所、學

程）訂證照（書），可立即備妥相關資料提出申請。經核可後，可取得本校「技術

暨語文專業檢定獎勵對照表」（以下簡稱對照表）中對應之證照獎勵。 

學生取得非該系（所、學程）認可之專業證照（書），證照獎勵金依該級標準之二

分之一發給，語文證照（書）及校訂證照（書）則不在此限。單一語種語文證照之

相同級數每個年度限獎勵乙次。 

        對照表內之等級及獎勵額度得因經費預算而作修正，修正後陳請校長核示後實施。 

第三條  各系（所、學程）必須經由系（所、學程）務會議通過該系（所、學程）認可之專

業證照（書）。各張證照（書）於本校「專業證照獎勵等級明細表」歸屬之獎勵等

級由本校「證照推動委員會」負責審訂。 

第四條  申請獎勵程序如下： 

一、申請技術專業證照（書）獎勵者，學生應備妥證照（書）電子檔，透過本校「實

習證照競賽系統」提出申請。由所屬系所和研發處分別進行初審與複審。審查

單位得要求學生出示正本查驗，查偽者，應依本校校規辦理懲處。符合獎勵條

件之申請案，則由研發處辦理後續獎勵申核作業。 

二、申請語文證照（書）獎勵者，學生應備妥證照（書）正本與學生證，逕洽語言

中心提出申請。符合獎勵條件之申請案，由語言中心辦理後續獎勵申核作業。 

三、學生取得證照後應盡速提出申請，並於證照生效日起三個月內完成申請程序，

逾期者得不予核發獎勵金。 

第五條  本辦法所需獎勵金，得使用教育部計畫案經費支應。若因預算不足，得使用本校就

學獎補助款支應。且研究發展處保有彈性調整獎勵金之權利。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業管單位：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組 

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技術暨語文專業檢定獎勵對照表 

修訂日期： 114年 2月 25日 

類別 級別 證照種類 獎勵額度 

技術 

專業 

證照 

TA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考及以上等級 7,000元 

TB 
1.甲級(或相當級別)技術士 

2.日語檢定：達 N1級 
5,000元 

TC 

1.乙級技術士—公部門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考 

3.日語檢定：達 N2級 

3,000元 

TD 

1. 準乙級證照—私部門 

2. 國際性專業認證 

3. 國際性資訊認證 

4.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初考 

500元 

TE 

1. 丙級技術士—公部門 

2. 準丙級證照—私部門（含國際認證） 

3. 教育部認可並以張數採計之證照 

4. 日語檢定：達 N3級 

200元 

英語 

檢定 

LA 

1.全民英檢：優級 

2.多益測驗：900分以上（舊制） 

3.托福：250分以上 

3,000元 

LB 英語檢定：非應外系學生達 C1級 2,000元 

LC 
英語檢定：應外系及研究所學生達 C1級 

非應外系學生達 B2級 
1,000元 

LD 
英語檢定：應外系及研究所學生達 B2級 

非應外系學生達 B1級 
500元 

LE 
英語檢定：應外系及研究所學生達 B1級 

非應外系學生達 A2級 
200元 

校訂 

證照 
 永續發展及智慧轉型之證照—iPAS 2000元 

 


